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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郑进云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元辰科技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17年2月28日，该户债权本金为1568万元，利息
449.53万元，合计2017.53万元。上述债权由朱利芳、吴声海以其坐落于瑞安市锦湖街道体育西路体育小区28幢301室
房产、吴笑静以其坐落于瑞安市锦湖街道体育西路体育小区23幢1102室房产以及瑞安市瑞辰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坐落
于瑞安市飞云街道桥东居民区土地使用权和瑞安市飞云街道飞云新区E地块（浦口村）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
保）转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郑进云，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
担保人，请你们向郑进云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
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7-858108515
郑进云 联系方式：15068411584 2017年6月28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郑进云
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柏润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17年2月28日，该户
债权本金为1250万元，利息183.26万元，合计1433.26万元。上述债权由温州德隆皮业有限公司、高翔、陈秀莲、徐映提
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朱立提供最高额1260万元的保证担保，并由潘抗美所有的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小南路天马大楼4号
楼601室的房产、朱建华和潘抗美所有的位于温州市鹿城区荷花路莲花锦园2幢1603室的房产、施明和高彩眉所有的位
于温州市鹿城区水心桔组12幢501室的房产、施明和高彩眉所有的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水心桔组12幢502室的房产提供
最高额抵押担保）转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7-858108515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905870231 2017年6月28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 10 时至 2017 年 6 月 21 日 10 时
在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
台上（http://zc.paimai.taobao.com）进行了公开竞
价活动，秦汉（竞买号S5183）出价500万元。因
上述竞价只有秦汉一方出价，现补登竞买公告
如下：

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浙江东亚工程玻璃
有限公司债权本金折合人民币1500.00万元，利
息人民币307.54万元，合计人民币1807.54万元；
债权抵押物为位于绍兴县马鞍镇皋合村厂房内
的机器设备。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
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
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80万元，加价幅度人民
币25万元。若在公告期内另无人出价或出价低
于500万元，将确定秦汉为最终买受人。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

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
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1
电子邮件：zhangweiqi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

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该债权的原竞买有关情况请查阅淘宝网资

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
com/auction/553142518097.htm?spm=
a219w.7475002.paiList.5.xu1WPJ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6月28日

浙江东亚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竞买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6月28日

（2017）浙0108民初2296号
陆德勇、吴平邦：本院受理原告余禹刚诉被告陆

德勇、吴平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
9日14时1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943号

吴晓峰、叶兆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龙建设集
团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吴晓峰、叶兆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
10 时 2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819号

浙江讯云天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福州大志天城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诉被告浙江讯云天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
14 时 1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221号

蒲瞻：本院受理原告杨晓诉被告胡丹枫、蒲瞻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9日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021号

深圳市金鹏鸟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
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金鹏鸟服
饰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侵
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441号

林剑、戴慧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林剑、戴慧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7年10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506号

孔利芳：本院受理原告孔维银诉被告孔利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14时1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941号
何金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良泰基础设施工程

有限公司诉被告何金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623号

方伟：本院受理原告刘继伟诉被告方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
10 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293号

姚剑：本院受理原告范超彰诉被告姚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
9 时 4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793号

张建军：本院受理原告李春红诉被告张建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 14 时 1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831号

邱辉翔：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邱辉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7年10月11日14时1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554号

翁银娣：本院受理原告戴沈达诉被告翁银娣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 15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053号

钟慧婧、刘如铁、杭州来业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方自粮诉被告宿迁市建邦置业有限公
司、马建生、陈伟东、钟慧婧、刘如铁、杭州来业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9
日9时2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226号

杭州维克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家

佳塑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维克酒店有限公司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10月9日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826号

应红波：本院受理原告周杰诉被告应红波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 15 时 4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41号

杨天生：本院对原告陈斌斌诉被告杨天生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108 民初 55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225号

青岛铭信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聚
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青岛铭信远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4225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83号

施招财：本院对原告黎昌建诉被告施招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108 民初 18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512号

华信勇、刘伟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公司诉被告华信勇、
刘伟生、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
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9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110号

刘晨曦：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策飞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刘晨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
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612号
陆美丽：本院受理原告卢克刚诉

被告陆美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0月10
日 14 时 2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025号

杭州奇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王鲁迪诉被告杭州奇蚁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10月11日14时10分在本院第
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号

李杏英、徐泉林：本院对原告徐祖
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33号]。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号

杨化训：本院对原告杨希望诉被告杨化训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08民初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48号

杨英监：本院对杨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
1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978号

深圳车饰界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重庆市
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民初9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938号

周卫土：本院受理原告周俊诉被告周卫土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91 民初 2938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
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004号

杭州瑞尔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周阳诉被告杭州瑞尔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91民
初30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8601民初730号

杭州麦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诺心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麦迪家具制造有限
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14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0122民初1381号之一

钟幼平（女，196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
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建国南苑 25幢 10 单元 1004
室)：本院受理原告卢增权诉被告钟幼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122 民初 138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一、被告钟幼平返还原告卢增权借款 100000
元，并支付按月利率1.5%自2016年4月3日起计算
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付清。二、被告钟幼平支付原告卢增权公告费
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
费2300元，由被告钟幼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692号

王伟：本院受理原告王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27
民初6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返还原告王瑛借款本金20000元，支付利
息9047元（暂算至2017年4月22日），并支付从2017
年4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未还本金20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1.4%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6
元，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899号

周荣华：本院受理原告姜启根与被告周荣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27民初8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周荣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
姜启根借款3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3月3日

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7.4%计算的逾期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36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周荣
华负担。

原告姜启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申请退费；被告周荣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
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415号

胡瑜环：原告杭州千岛湖远洋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
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29日上午10时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427号

吕敏：原告杭州千岛湖远洋置业有限公司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9月29日上午9时00
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1681号

戴清扬、单钱君、方倩：本院受理原告杜晓琪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9月28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151号

江山华能电器开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同禾互感器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05
民初1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262号

宁龙、毛艳：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
银行邱隘支行与被告宁龙、毛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 0212 民初 102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237号

金晓微、廖荣方：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易好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金晓微、廖荣方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112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4038号

宁波铭新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双华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中铁建业江阴商贸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民光新世纪电器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
铭新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双华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中铁建业江阴商贸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第3日上午0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浙
江省宁波市徐戎路126号鄞州区人民法院巡回审判
点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454号

章建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东巧荣建材有
限公司与被告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章建海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4454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状。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